附件 1

邻水县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为深入推进邻水县自建房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经县政府同意，现成立邻水县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

一、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熊    纬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曾雪峰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谢孔志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阳宏伟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吴    江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    员：杜亦吾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严雪梅    县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县以工代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吴振华    县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

甘洪宇    县教科体局党委委员

王斌源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县民宗局局长

唐    兵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冯建兵    县司法局副局长 

秦才博    县财政局副局长 

刘    炜    县民政局副局长 

黄    杰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总工程师

包江湖    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书记

彭小川     县水务局副局长 

胡建木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周任军    县商务局副局长

谢山岭    县文广旅局副局长

刘晓芹    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书记

安勇军    应急局副局长

曹    力    县财政局副局长、国资办主任（兼）

王    超    县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书记

温    宏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谢凌冬    县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许    超    县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

各镇分管负责人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 谢孔志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杜亦吾同志兼任。从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县应急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执法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各抽调  1 名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驻工作专班办公室集中办公（抽调时 间为7 月1日至整治工作结束）。

工作专班成员及各单位抽调人员如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此项工作的，由承接其工作的同志履行相应工作职责，不再另行发文。

二、工作专班工作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以及县委、县政府关于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决策部署，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整治工作，统筹协调县级相关部门和各镇（园区）落实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调度、督导、评估，协调解决专项整治中的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

三、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职责

负责工作专班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落实工作专班议定事项，定期或不定期调度县级相关部门和各镇（园区）专项整治实施情况，加强跟踪督促落实，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协调解决专项整治中的事项和问题，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县委、 县政府审定。

四、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县城镇住宅区、农村住房等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会同县级有关部门（单位）加强行业领域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协调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县发展改革局负责督促易地扶贫搬迁点农村房屋的安全 管理。

县经济信息化局负责督促指导用作民爆企业及职责范围 内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教科体局负责督促用作学校、幼儿园及职责范围内教育机构等房屋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负责统筹指导对面向社会开放公共体育场馆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民宗局负责督促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公安局负责指导涉及自建房旅馆业等特种行业的许可 复核，依法打击妨碍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违法行为。

县司法局负责所管行业房屋安全排查整治，配合相关单位完善城乡房屋安全管理制度，负责房屋安全隐患整治中的法律咨询、人民调解等法治保障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指导做好排查整治工作的经费保障。

县民政局负责督促养老和福利机构等房屋的安全风险排 查整治。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指导全县依法依规用地和排查违反城乡规划建设的行为（不含中心城区），与有关部门共同督促属地镇（园区）整改、查处，指导全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指导汽车客运站、码头等房屋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水务局负责统筹指导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违建房屋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指导农业生产设施用房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商务局负责督促商场、酒店、饭店等商贸服务业房屋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督促公共文化馆（站）、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影院、A 级旅游景区等房屋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房屋安全风险 排查整治。

县应急局负责督促指导所管行业企业房屋建筑安全风险 排查整治，负责督促指导有关部门依法对房屋建设、改造、经营使用中涉及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开展调查处理。

县国资办负责督促指导县属国有企业所属房屋建筑的安 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经营者依法办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督促所管行业经营场所用房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自建房办理相关经营许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督促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县综合执法局负责管辖区内规划、建设行业违法案件的 查罚。

县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导房屋消防的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其他有关部门要督促所属行业领域内房屋的安全风险排 查整治。


